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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商事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不合營業常規之範圍 
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10號刑事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A公司董事長甲，1年前將公司土地以低於市價2成價格售予B公司，並以高於市

價10倍之價格購置C公司之廠房設備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
(A) A公司須為公開發行公司，甲始有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適用。 
(B) 若B公司為A公司之控制公司，業已填補A公司該土地買賣價差之損失，甲仍

有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適用。 
(C) 甲如將非常規交易所獲利益轉為自己所有，將同時構成證券交易法第171條

第1項第3款之侵占行為。 
(D) 在不合營業常規交易之認定標準，應納入商業判斷之概念。 
答案：B 
 

 

【判決節錄】 

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，其構成要件中所謂

「不合營業常規」，舉凡公司交易之目的、價格、條件，或交易之發生，交易之

實質或形式，交易之處理程序等一切與交易有關之事實，倘與一般正常交易顯不

相當，或不符合商業判斷者，均係不合營業常規。因此，所謂不合營業常規交

易，非僅限於有真實交易而不合營業常規之情形，如徒具交易形式，而無實質交

易之虛假行為，亦屬不合營業常規之範圍。 

【學說速覽】 

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非常規交易罪之適用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。所

謂「不合營業常規交易」，係指交易雙方因具有特殊關係，未經由正常商業談判

達成契約，且其交易條件未反映市場的公平價格。 
至「不合營業常規交易」是否包括「假交易」？學說與實務見解均迭有爭

論，有論者認為，一般非真實之虛假交易應適用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相

繩，而同條項第2款應只適用於真實交易但屬不合營業常規性質之交易行為。換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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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，以真實或虛假之交易作為區分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與第3款之標

準，此見解並獲部分法院判決支持；惟有實務見解認為以交易行為為手段之利益

輸送、掏空公司資產等行為，固屬不合營業常規，如以行侵占或背信為目的，徒

具交易形式，實質並無交易之虛假行為，其惡性尤甚於有實際交易而不合營業常

規之行為，自亦屬不合營業常規之範疇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

旨參照）。學說上亦有認為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應著重行為人是否使公

司為不利益且不合常規之交易，進而導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，而非著重在該交易

是否為假交易。 
另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於關係企業之適用應有所限縮，蓋關係企業

之營運考量，係以整體集團之營運績效為追求，在受犧牲之從屬公司能得到補償

之前提下，實無以本款刑責相繩之必要（公司法第369條之4參照），故在適用

上，應限縮在控制公司未予補償，從屬公司負責人亦未積極請求賠償時，始為允

當。 

【關鍵字】 

非常規交易、假交易 

【相關法條】 

證券交易法第171條、公司法第369條之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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